
陸海空軍懲罰法施行細則修正草案總說明
　　陸海空軍懲罰法施行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自五十七年三月二十

一日發布施行後，曾經七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發布日期為一百十一年

十二月二十二日。茲配合一百十三年八月七日修正公布之陸海空軍懲罰

法（以下簡稱本法）大幅修正相關條文，其中將平時、戰時懲罰權責事

項改授權國防部另行訂定，評議會修正為懲罰諮詢會，並修正調查、懲

罰程序，增訂剝奪或減少退除給與、罰款、廢止起役懲罰種類等內容，

為符合本法規定及實務運作需要，爰修正本細則，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修正本細則訂定依據。（修正條文第一條）

二、因本法授權國防部訂定懲罰權責，爰刪除現行條文第二條至第五條。

三、新增懲戒與懲罰程序併行原則、懲戒法院判決確定後應辦理人事作

業單位及原依本法發布之懲罰失其效力。（修正條文第二條）

四、新增本法「本俸（薪額）」及得從重懲罰之違紀行為之認定基準。

（修正條文第三條及第六條）

五、新增本法「法令」、「服役機關管理規範」、「作為義務消滅」及

「結果發生」之定義範圍。（修正條文第四條及第十六條）

六、新增本法第十條向權責長官表示命令違法之效果。（修正條文第五

條）

七、新增權責機關作成停止勤務、回復勤務之方式及程序。（修正條文

第七條）

八、新增停止勤務消滅後不補發其停止勤務期間未發給之本俸（薪額）

之情形。（修正條文第八條）

九、新增核定違紀行為人降階懲罰之限制、降階之執行及實職年資重新

計算。（修正條文第九條）

十、新增一年內累計記大過三次，辦理發布撤職或廢止起役懲罰令相關

作業程序。（修正條文第十條）

十一、新增禁止為逾受懲罰人剩餘役期之罰薪月數。（修正條文第十一

條）

十二、新增罰款懲罰得召開懲罰諮詢會。（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十三、新增檢束、禁足受懲罰人執行期間應遵守營區內部管理規範及配

合單位執行任務及勤務。（修正條文第十三條）

十四、新增罰站執行之時間及地點。（修正條文第十五條）

十五、因本法已規定原懲罰經救濟程序撤銷另為適法處分之生效時點，

爰刪除現行條文第十條。

十六、增列停止懲罰權行使之核定權人、刪除停止懲罰後應報經上一級

長官同意始得續行懲罰程序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十七條）



十七、修正評議會為懲罰諮詢會及增訂會議程序，並刪除復議規定。

（修正條文第十八條）

十八、因本法已規定懲罰諮詢會之人數及組成，故無規範評議會之人數、

組成、主席及決議必要，爰刪除現行條文第七條。

十九、增訂權責長官以言詞下達後執行之紀律懲罰，事後應作成書面及

發布懲罰令之期限。（修正條文第十九條）

二十、修正本細則自本法施行之日施行。（修正條文第二十條）



陸海空軍懲罰法施行細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細則依陸海空

軍懲罰法(  以下簡稱本  

法  )  第七十八條規定訂

定之。

第一條  本細則依陸海空

軍懲罰法第三十六條規

定訂定之。

增列陸海空軍懲罰法（以
下簡稱本法），並配合一
百十三年八月七日修正公
布之本法，將原授權訂定
本細則之依據第三十六條
修正為第七十八條。

第二條  本法第二十九條

所定之中將以下之懲罰

權責，區分如下：

一、將級重要軍職之撤
職、降階，由總統
核定，將級一般軍
職之撤職、降階，
由國防部部長核
定。

二、各級指揮官或主官
之懲罰權責，如權
責劃分表。
於國防部以外機關

（構）及行政法人任
職、服役之中將以下現
役軍人，其懲罰權責，
由所屬機關（構）及行
政法人準用前項規定，
由相當層級之主官核
定。

一、 本條刪除  。
二、 因本法第五十四

條第二項，將本法現
行條文第二十八條及
第二十九合併，及刪
除中將以下懲罰之權
責及程序，於本細則
中定之授權規定，且
修正懲罰權責，除上
將之懲罰與中將、少
將重要軍職之撤職及
降階懲罰，由服役機
關報請總統核定外，
其餘人員之平時、戰
時懲罰權責，授權由
國防部定之，本細則
已無規定之必要，爰
予刪除。

第三條  戰時懲罰權責，
區分如下：
一、各級指揮官，在戰

鬥間對所屬次一級
（組織階層）以下
軍官，有權核定撤
職，並陳報人事權
責單位發布人事命
令。

二、其他懲罰權責，屬
於作戰區軍種組成
各部隊，由各司令
部劃分規定，各作
戰區直屬部隊，由
作戰區指揮官劃分
規定，並均應呈報
國防部備查，副本

一、 本條刪除  。
二、 刪除理由同現行

條文第二條說明二。



送有關司令部。

第四條  各級指揮官或主

官之懲罰權責，依其現

任職務編階為準，代理

者以其所代之職務編階

為準；被懲罰者之身

分，以開始實施調查時

編階為準。但高階低用

或不占編階人員及士

官、士兵，以現階為

準。

一、 本條刪除  。
二、 刪除理由同現行

條文第二條說明二。

第五條  戰時各級指揮官

對配屬單位、作戰管制

單位、指揮單位官兵之

懲罰，均視同建制，執

行懲罰後呈報上級備

查，並副知其原隸屬單

位。平時各級指揮官對

配屬單位、作戰管制單

位、指揮單位官兵之懲

罰，應建議其原隸屬單

位辦理。

一、 本條刪除  。
二、 刪除理由同現行

條文第二條說明二。

第二條  軍人經彈劾者，

於懲戒法院審理期間，

仍得依本法懲罰。

軍人經懲戒法院判

決確定者，由其所屬主

官編階為少將以上之人

事權責單位，依懲戒法

院判決確定證明書發布

懲戒通知、完成人事資

料線上傳輸作業，並副

知國防部備查。

第一項之懲罰，自

前項懲戒判決確定日

起，失其效力。但因逾

本法第三十四條懲戒權

行使期間而受免議之判

一、 本條新增  。

二、依本法第三條第一項

規定，軍人非經彈

劾，不受懲戒，同條

第三項規定，懲戒法

院審理第一項事件，

其懲戒種類及懲戒權

行使期間，依本法人

事懲罰及財產懲罰規

定為之，爰於第一項

定明懲戒與懲罰程序

得予併行。

三、第二項定明懲戒判決

確定，應辦理人事作

業之單位。

四、第三項定明第一項依



決者，不失其效力。 本法懲罰在前，而懲

戒法院判決確定在後

時，在前之懲罰失其

效力之時點，又因此

係依公務員懲戒法第

二十二條第三項規定

之法定效果，故無須

另註銷原懲罰令。

第三條  本法第四條第六

款所定本俸（薪額）之

認定，以懲罰令發布日

或受懲罰人服役期間最

後一次所領薪餉之法定

本俸（薪額）為準。

一、 本條新增  。
二、 為 因 應實 務 需

要，定明本法第四條
第六款重大懲罰之定
義規定，有關逾受懲
罰人二個月本俸（薪
額）之財產懲罰，其
本俸（薪額）之認定
基準。

第四條  本法第五條第一

項第一款所稱法令，指

法律、已送立法院備查

之命令、總統府、國家

安全會議、國家安全

局、國防部、教育部、

海洋委員會、海洋委員

會海巡署及國家中山科

學研究院頒定之行政規

則。

本法第五條第一項

第二款及第三款所稱服

役機關管理規範，指下

列規範，且經下達下級

機關（構）、部隊、學

校或所屬現役軍人，並

以適當方式使規範對象

知悉者：

一、 總統府、國家安

全會議、國家安

全局、國防部、

教育部、海洋委

一、 本條新增  。
二、 第一項定明本法

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
法令之範疇。

三、 第二項定明本法
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
及第三款服役機關管
理規範之範疇。



員會、海洋委員

會海巡署及國家

中山科學研究院

頒定具規範內部

紀律事項之管理

規定。

二、 國防部及所屬機

關（構）、部隊

依國軍準則發展

作業規定完成及

頒定之綱領、要

綱、教則、教範

及手冊。

第五條  軍人對本法第十

條第一項之命令認為違

法，而以口頭、書面或

其他方式足以向權責長

官表示意見者，得減輕

或免除懲罰。但有同條

第二項後段之情形時，

仍應受懲罰。

一、 本條新增  。
二、 依本法第十條第

一項規定，軍人對權
責長官職務範圍內下
達之命令有服從之義
務，如認為該命令違
法，應向權責長官表
示意見；該管長官如
認其命令並未違法，
而以書面下達時，軍
人即應服從；其因此
所生之責任，由該長
官負之。審酌軍人如
認為權責長官下達之
命令違法，且已向權
責長官表示意見者，
於事後遭違紀行為調
查，檢討懲罰，參酌
本法第十三條第一
項，爰定明得減輕或
免除懲罰之原則。

第六條  本法第十四條所

定得從重懲罰之違紀行

為，不以違反同一規範

之違紀行為為限。

一、 本條新增  。
二、 依本法第十四條

規定，懲罰處分送達
後，三個月內故意再
為違紀行為者，得從
重懲罰。為明確違紀
行為從重懲罰之適
用，爰予定明。

第七條  權責機關為本法 一、 本條新增  。
二、 依本法第十六條



第十六條第一項至第三

項規定之停止勤務、回

復勤務或延長停止勤務

處分，應呈報具核定權

之長官核定，載明下列

事項，並以書面送達處

分相對人：

  一、停止勤務或延長停

止勤務之起迄日

期。為回復勤務處

分時，應載明回復

勤務日期。

二、應遵守之事項。

三、停止勤務期間之管

理單位或回復勤務

時應報到之單位。

權責機關為前項處

分時，應副知處分相對

人轄屬地區財務單位。

處分相對人於停止

勤務期間調職時，原單

位應以書面通知新職單

位管制其於停止勤務期

滿日歸建報到，並副知

新職單位轄屬地區財務

單位。

第一項所稱具核定

權之長官，指具核定處

分相對人撤職或廢止起

役懲罰之權責單位主

官。

第一項規定，權責長
官認軍人之違紀行為
情節重大，有影響調
查及懲罰程序或勤務
運作之虞者，權責機
關得於一定期間內先
行停止其勤務，又停
止勤務之事由未消
滅，而有繼續停止勤
務之必要時，同條第
三項明定該停止勤務
期間得延長一次，並
以六個月為限。為利
權責機關人員管理及
勤務分派，爰於第一
項定明權責機關為本
法第十六條第一項至
第三項規定之停止勤
務、回復勤務或延長
停止勤務處分，應以
書面為之，及其書面
應記載之事項。

三、 依本法第十七條
第一項規定，停止勤
務軍人於停止勤務期
間，得發給本俸（薪
額）之半數。為配合
薪餉作業，爰於第二
項定明權責機關為第
一項處分時，應副知
財務單位。

四、 第三項定明停止
勤務期間處分相對人
調職時之管制作為。

五、 第四項定明得核
定停止勤務、延長停
止勤務或回復勤務之
權責長官之定義。

第八條  權責機關為本法

第十六條第一項及第三

項規定之停止勤務處

分，其停止勤務事由消

滅後，處分相對人受撤

職或廢止起役之懲罰，

一、 本條新增  。
二、 依本法第十七條

第二項規定，停止勤
務事由消滅後，軍人
未受撤職或廢止起役
之懲罰，或未依法考
核為不適服現役而予
以退伍者，權責機關



或依法考核為不適服現

役而予以退伍者，不補

發其停止勤務期間未發

給之本俸（薪額）。

應許其回復勤務，並
補發停止勤務期間未
發之本俸（薪額）。
為明確停止勤務處分
相對人受撤職或廢止
起役懲罰處分，或依
法考核為不適服現役
而予以退伍者，定明
不補發其未發給之本
俸（薪額）。

第九條  依本法第二十二

條第一項規定，受降階

懲罰處分者，其實職年

資自懲罰處分生效之日

重新起算。 

違紀行為人之服役

年資已逾降階後該階法

定最大服役年限者，權

責長官不得為降階之懲

罰。

權責機關對已喪失

現役軍人身分者為降階

懲罰處分，應副知退除

給與審定機關重新審定

及戶籍所在地後備指揮

部辦理階級更正作業；

其退除給與應減發者，

自懲罰處分生效之日

起，由退除給與支給機

關依重新審定後之數額

發給受懲罰人；如有溢

領者，退除給與支給機

關應限期命其返還。

一、 本條新增  。
二、 本法第二十二條

第一項規定，降階，
軍官、士官依其現任
官階降一階換敘，並
於一年內不得調任主
管職務。為明確受懲
罰人降階後之年資計
算，爰於第一項定明
軍人受降階懲罰處分
時，實職年資應重新
起算。又本項所稱
「實職年資」，指陸
海空軍軍官士官任官
條例第六條第一項所
定軍官、士官各階晉
任必須經過之實職年
資，稱為停年，例如
少校階晉升中校階，
停年為四年。

三、 違紀行為人之服
役年資已逾降階後該
階之最大年限時，如
再為降階之懲罰將逾
法定服役年限，爰於
第二項定明權責長官
核定降階懲罰種類之
限制。

四、 第三項定明權責
機關對已喪失現役軍
人身分者發布送達降
階懲罰處分時，該處
分應副知之機關。又
降階受懲罰人之戶籍
所在地後備指揮部，
應依命令修正人員退
伍時之階級，以利後



續動員召集資料正
確，併此敘明。

第十條  有本法第二十三

條第二項所定一年內累

計記大過三次之情形

時，應由具核定受懲罰

人撤職或廢止起役懲罰

之權責長官核定；權責

機關應於累滿記大過三

次之最後一次懲罰處分

發布次日，發布撤職或

廢止起役之懲罰處分，

並以累滿記大過三次之

最後一次懲罰處分發布

之次日，為撤職或廢止

起役生效日。

依本法第二十三條

第二項規定為撤職或廢

止起役，並停止任用或

不得志願入營一年之處

分者，權責長官得不召

開本法第五十七條第一

項之懲罰諮詢會。

一、 本條新增  。
二、 依本法第二十三

條第一項規定，記
過，分記過與記大
過，同條第二項規
定，記過三次，視為
記大過一次；在一年
內累計記大過三次
者，軍官、士官當然
撤職，志願士兵當然
廢止起役，並停止任
用或不得志願入營一
年。為明確累計之記
過達應撤職或廢止起
役時，該核定之權責
長官及生效之基準
日，爰於第一項定明
一年內累計記大過三
次當然撤職或廢止起
役其核定機關及生效
日。

三、 本法第五十七條
第一項規定，權責長
官認有施以重大懲罰
之必要時，除第五十
八條規定應召開專案
評議會之情形外，應
指定適當階級或專業
人員五人至九人，組
成懲罰諮詢會。因撤
職及廢止起役屬重大
懲罰，惟依本法第二
十三條第二項後段在
一年內累計記大過三
次者，為當然撤職或
當然廢止起役，爰於
第二項定明作成第一
項撤職或廢止起役懲
罰處分前，權責長官
無須再召開懲罰諮詢
會。

第十一條  罰薪之期間，

一個月以上六個月以

下，且不得逾受懲罰人

一、 本條新增  。
二、 依本法第二十七

條規定，罰薪，扣除
月支待遇總額百分之



階級之法定最大服役年

限，或剩餘法定役期。

十至百分之三十；其
期間為一個月以上六
個月以下。為避免逾
受懲罰人剩餘役期之
罰薪月數，執行困難
或無法執行，權責機
關得扣除受懲罰人月
支待遇，除須在六個
月以下外，且以該受
懲罰人仍屬在現役期
間為限，爰定明核定
罰薪月數之限制。又
具有持續效力之罰薪
懲罰處分，事後發生
受懲罰人喪失軍人身
分，致無薪可扣除
時，自當不再執行罰
薪懲罰。

第十二條 權責長官為罰

款懲罰前，得依本法第

五十七條規定召開懲罰

諮詢會。

一、 本條新增  。
二、為使權責長官確實審

酌懲罰應審酌之事項
及避免罰款懲罰後續
執行窒礙，爰定明為
罰款懲罰前，權責長
官得召開懲罰諮詢
會，由諮詢會提出專
業具體建議後決定
之。

第十三條  受懲罰人於檢

束、禁足期間應遵守營

區內部管理規範，並應

執行任務或勤務。

前項受懲罰人，遇

緊急狀況而有請假之必

要，應經權責長官核准

後，始得離營外出。

一、 本條新增  。
二、依本法第三十條規

定，檢束，於例假、
休假或放假日實施自
我反省；第三十一條
規定，禁足，於例
假、休假或放假日實
施與軍事勤務、內部
管理或生活紀律有關
之必要教育。鑒於實
務執行懲罰時，遇有
受懲罰人得否拒絕單
位執行任（勤）務或
任意穿著服裝之疑
義，為明確受懲罰人
於檢束、禁足期間仍
應遵守營區當日之服
裝穿著及作息等內部
管理規範，且應配合



單位執行任（勤）
務，爰於第一項定
明。

三、 鑒於實務執行檢
束或禁足之懲罰，或
有遇緊急狀況需請假
離營外出之情形，爰
於第二項定明離營外
出事由及程序。

第十  四  條  受懲罰人於每

日罰勤執行完畢後，其

剩餘假期仍得外出，並

依規定時間收假。

第八條  每日罰勤執行完

畢後，其剩餘假期仍得

外出，並依規定時間收

假。

一、 條次變更。
二、 增 列 規範 主 體

「受懲罰人」。

第十五條  受懲罰人於罰

站期間應遵守營區內部

管理規範。

執行罰站懲罰應選

定適當地點、時間及考

量受懲罰人身體狀況，

同日執行時數累計不得

逾二小時，且不得於奉

准休假、外（散）宿期

間及下午九時至翌日上

午七時或中午之休息時

間執行。

海軍艦艇單位於航

行任務期間，應停止執

行罰站懲罰，並於靠泊

後執行。

一、 本條新增  。
二、 現 役 軍人 之 服

制，依陸海空軍服制
條例、國軍各式服裝
內容穿著及佩帶實施
規定，軍事機關並得
依季節時令當日公布
在營服裝規定，鑒於
實務執行罰站懲罰，
遇有得否穿著輕便服
裝，如運動服執行之
疑義，為明確受懲罰
人於罰站期間仍應遵
守營區當日之服裝穿
著等內部管理規範，
爰於第一項定明。

三、 依本法第三十三
條規定，罰站，以立
正行之；其時間以二
小時為限。為維護罰
站受懲罰人之健康
權，爰於第二項定明
罰站執行應擇適當之
地點、時間為之及其
限制。又本項所稱
「外（散）宿」，指
「國軍內部管理工作
教範」所定之外宿、
外散。

四、 第三項定明禁止
於航行任務期間執行
罰站懲罰。

第十條  懲罰因程序上之 一、 本條刪除  。



瑕疵，經救濟程序撤銷

原處分而應另予適法處

分時，基於原處分之同

一違失行為事實，再為

相同內容之懲罰者，其

再發布之懲罰處分，溯

及原處分生效時發生效

力。

二、 因本法第六十八
條第二項已規定原懲
罰經救濟程序撤銷原
處分另予適法處分之
生效時點，現行條文
已無規範之必要，爰
予刪除。

第十六條  本法第三十五

條第一項所稱作為義務

消滅，指義務人調職、

依任務分配不再從事原

勤務、已退伍，或依本

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

之法令、同項第三款服

役機關管理規範之作為

義務消滅。

本法第三十五條第

一項但書所定行為之結

果發生，以法令所定懲

罰要件結果之發生為

限。

一、 本條新增  。
二、 依本法第三十五

條第一項規定，第三
十四條所列五款懲罰
權行使期間，自違失
行為或違紀行為終了
時起算；行為屬不作
為者，自作為義務消
滅時起算。但行為之
結果發生在後者，自
結果發生時起算。並
參酌立法意旨，為維
繫軍人懲戒或懲罰之
法安定性，增訂不作
為之懲戒權及懲罰權
行使期間，自行為義
務消滅時起算。為利
實務執行，爰於第一
項定明作為義務消滅
之情形，以利實務認
定。

三、 參酌最高行政法
院一百零三年度判字
第六一五號判決意旨
「行政罰法第二十七
條第二項但書有關行
政罰法時效之結果發
生時，乃指法定處罰
要件之結果發生時而
言，不包含法定處罰
要件以外之結果發生
在內，故如法規不以
發生某種結果為處罰
要件時，縱實際上發
生結果，其裁處權時
效之起算日仍以行為
終了時為準」，為利



實務執行，爰於第二
項定明結果發生之範
圍。至於法令未明定
懲罰要件之結果時，
則以行為終了時起
算，併予敘明。

第十  七  條  權責長官依本

法第三十六條第二項但

書停止懲罰權之行使，

應經上校編階以上主

官、簡任或  國家中山科  

學研究院  一級單位主管  

核定，並自核定次日

起，懲罰權行使期間停

止進行。

前項違紀行為人之

違紀行為，經軍、司法

機關偵查終結為不起

訴、緩起訴處分，或判

決無罪、緩刑、免刑、

免訴或不受理之宣告

者，仍得視情節輕重，

予以懲罰。

第十一條  依本法第三十

條第三項但書規定，停

止懲罰程序者，於第一

審刑事判決後，原處分

機關得經上一級長官同

意，續行懲罰程序。

前項人員之違失行

為，經軍、司法機關偵

查終結為不起訴、緩起

訴處分，或判決無罪、

緩刑、免刑或不受理之

宣告者，仍得視情節輕

重，予以懲罰。

一、 條次變更。
二、 依本法第三十六

條第二項規定，同一
違紀行為在刑事偵查
或審判中者，其懲罰
權不停止行使。但懲
罰以其他法律關係是
否成立為準據，而該
法律關係在訴訟或行
政救濟程序進行中
者，於該法律關係確
定前，權責長官得停
止行使懲罰權，並通
知違紀行為人。同條
第三項規定，懲罰權
行使期間因前二項規
定停止者，自停止原
因消滅或前項法律關
係確定之次日起，與
停止前已經過之期間
一併計算。為明確本
法第三十四條之懲罰
權行使期間因本法第
三十六條第二項停
止，如何起算停止進
行之基準日，爰修正
第一項，又因本法第
三十六條第二項已將
停止行使懲罰之權責
修正為權責長官，無
須報請上級及長官同
意，爰將現行條文第
一項後段刪除，增列
核定權人，並於後段
增列停止之始日，以
避免爭議。

三、 第二項酌作文字
修正。

第十八條  權責長官組成

本法第五十七條第一項

第六條  懲罰案件依本法

第三十條第四項規定應

一、 條次變更。
二、 配合本法第五十

七條第一項及第三



所定  懲罰諮詢會，應有  

成員五人以上出席，始

得召開，並給予違紀行

為人合理之準備時間，

自開會通知送達違紀行

為人起算，至召開懲罰

諮詢會時止，不少於二

十四小時。

      懲罰諮詢會會議程

序如下：

一、主席宣布會議開
始。

二、承辦單位說明違紀
行為事實及懲罰依
據。

三、違紀行為人陳述意
見及申辯，或承辦
單位宣讀其陳述意
見書。

四、出席成員提問，由
承辦單位或違紀行
為人說明。

五、出席成員進行討論
及提出具體建議。

六、主席歸納出席成員
建議作成結論。

召開懲罰諮詢會應

作成紀錄，出席成員於

討論中所持與結論不同

之意見，經其請求者，

應列入紀錄。

召開評議會者，其決議

事項經權責長官依同條

第五項規定交回復議

時，應再召開評議會。

懲罰案件經實施調

查結果，認有施以撤

職、降階、降級、記大

過、罰薪或悔過以外之

懲罰，於有必要時，得

經權責長官核定，由主

官編階為上校以上之機

關（構）、部隊或學校

召開評議會。會議決議

事項應呈權責長官核

定，權責長官對決議事

項有意見時，得交回復

議，或加註具體理由後

變更之。對於復議結果

仍不同意時，應加註具

體理由後變更之。

依前二項規定召開

評議會時，應給予行為

人合理之準備時間，自

開會通知送達行為人起

算，至實際召開評議會

時止，不少於二十四小

時，並應給予行為人以

言詞或書面方式陳述及

申辯之機會。

項，已將懲罰評議會
修正為諮詢會，並刪
除復議規定，爰刪除
現行條文第一項及第
二項規定。

三、 修 正 條文 第 一
項，係修正現行條文
第三項，並參考現行
條文第七條第三項及
本條修正條文第三項
規定，定明懲罰評議
會召開之出席人數及
至遲於召開二十四小
時前書面通知違紀行
為人到場原則。又違
紀行為人非屬諮詢會
成員，僅以列席方式
出席會議，陳述意見
後應即離席。

四、 配合本法第五十
七條第二項規定，懲
罰諮詢會應給予違紀
行為人陳述及申辯之
機會，並向權責長官
提出具體建議，為明
確懲罰諮詢會會議之
進行，爰參考車輛行
車事故鑑定及覆議作
業辦法第七條及第十
四條有關鑑定會議及
覆議會議程序規定，
新增第二項，定明懲
罰諮詢會會議程序。

五、 第三項定明召開
懲罰諮詢會應作成紀
錄及其記載事項。

第七條  為審議懲罰案件

召開之評議會，由權責

長官指定所屬副主官、

相關單位主管、與懲罰

案件有關之專門學識或

經驗人員及符合本法第

三十一條規定人員，五

人至十一人組成之。

一、 本條刪除  。
二、 配合本法第五十

七條第一項已定明懲
罰評議會之人數及組
成，並參酌本法第五
十七條修正意旨，評
議會決議，本質上僅
具建議性質，與修正
條文第十九條第一項
及第二項已定明懲罰
諮詢會之召開及程



副主官為評議會之

主席。副主官出缺，或

因受訓、差假等事不能

召集或出席時，由權責

長官就成員中一人，指

定為主席。

評議會之決議，應

有三分之二以上成員出

席，出席成員過半數同

意行之；同數時，由主

席裁決之。

序，現行條文已無規
範之必要，爰予刪
除。

第十  九  條  權責機關辦理

懲罰，應依權責核定發

布，並逐級陳報及副知

人事權責單位。

紀律懲罰以  言詞下  

達執行  者  ，應於下達之  

次日起七日內作成書面

及發布懲罰  令  。  

懲罰令發布後，應

登記於兵籍資料及完成

人事資料線上傳輸作

業。

第九條  各單位執行懲

罰，應依權責核定發

布，並陳報或副知人事

權責單位。

懲罰令發布後，應

登記於兵籍資料及完成

人事資料線上傳輸作

業。

一、條次變更。

二、依本法第六十四條本
文規定，修正第一項
之「各單位執行」為
「權責機關辦理」，
並將「陳報或副知」
修正為「逐級陳報及
副知」，以符實需。

三、參酌本法第六十六條
規定，悔過以外之紀
律懲罰，權責長官得
以言詞下達後執行
之。但應於言詞下達
之次日起七日內，依
前二條規定辦理，及
其立法意旨，懲罰處
分以書面作成為原
則，惟考量檢束、禁
足、罰勤及罰站屬對
軍人基本權干預較輕
微之紀律懲罰，如因
辦理懲罰簽核及送達
作業，或送達後適逢
演訓任務，致無法立
即執行，將難收懲罰
之效。爰增訂第二
項，定明權責長官以
言詞下達後執行之紀
律懲罰，應於言詞下
達之次日起七日內應
辦理之事項。

三、現行條文第二項項次
配合調整為第三項，



內容未修正。

第二十條  本細則自本法

施行之日施行。

第十二條  本細則自發布
日施行。

一、 條次變更。
二、 配合本法及其授

權子法施行日期，修
正本細則施行日期。



附表

陸海空軍各級指揮官或主官懲罰權責劃分表

核定

長官

種類  區分

國

防

部

長

參

謀

總

長

上

將

中

將

少

將

上

校

中

校

少

校

上

尉

中

、

少

尉

士

官

撤職

校級 ˇ ˇ ˇ ˇ

尉級 ˇ ˇ ˇ ˇ ˇ

士官 ˇ ˇ ˇ ˇ ˇ

降階

校級 ˇ ˇ ˇ ˇ

尉級 ˇ ˇ ˇ ˇ ˇ

士官 ˇ ˇ ˇ ˇ ˇ

降級

中少將 ˇ ˇ ˇ

校級 ˇ ˇ ˇ ˇ

尉級 ˇ ˇ ˇ ˇ ˇ

士官 ˇ ˇ ˇ ˇ ˇ ˇ

士兵 ˇ ˇ ˇ ˇ ˇ ˇ

大過

中將 ˇ ˇ ˇ

少將 ˇ ˇ ˇ ˇ

上校 ˇ ˇ ˇ ˇ ˇ

中校 ˇ ˇ ˇ ˇ ˇ ˇ

少校 ˇ ˇ ˇ ˇ ˇ ˇ

尉級 ˇ ˇ ˇ ˇ ˇ ˇ

士官 ˇ ˇ ˇ ˇ ˇ ˇ

士兵 ˇ ˇ ˇ ˇ ˇ ˇ

罰薪

中將 ˇ ˇ ˇ

少將 ˇ ˇ ˇ ˇ

上校 ˇ ˇ ˇ ˇ ˇ

中校 ˇ ˇ ˇ ˇ ˇ ˇ

少校 ˇ ˇ ˇ ˇ ˇ ˇ

尉級 ˇ ˇ ˇ ˇ ˇ ˇ

士官 ˇ ˇ ˇ ˇ ˇ ˇ

士兵 ˇ ˇ ˇ ˇ ˇ ˇ

悔過
士官 ˇ ˇ ˇ ˇ ˇ ˇ

士兵 ˇ ˇ ˇ ˇ ˇ ˇ

記過 中將 ˇ ˇ ˇ

少將 ˇ ˇ ˇ ˇ



上校 ˇ ˇ ˇ ˇ ˇ

中校 ˇ ˇ ˇ ˇ ˇ ˇ

少校 ˇ ˇ ˇ ˇ ˇ ˇ ˇ

尉級 ˇ ˇ ˇ ˇ ˇ ˇ ˇ

士官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士兵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申誡

中將 ˇ ˇ ˇ ˇ

少將 ˇ ˇ ˇ ˇ ˇ

上校 ˇ ˇ ˇ ˇ ˇ ˇ

中校 ˇ ˇ ˇ ˇ ˇ ˇ ˇ

少校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上尉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中尉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少尉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士官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士兵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檢束

中將 ˇ ˇ ˇ

少將 ˇ ˇ ˇ ˇ

上校 ˇ ˇ ˇ ˇ ˇ

中校 ˇ ˇ ˇ ˇ ˇ ˇ

少校 ˇ ˇ ˇ ˇ ˇ ˇ

ˇ
五日

以內

上尉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五日

以內

三日

以內

中尉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五日

以內

三日

以內

三日

以內

少尉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士官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禁足 士兵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罰勤
士官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士兵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罰站 士兵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附註

一、因應戰、平時特殊狀況，下授國防部及各司令部具有印信之一

級幕僚單位主管表定權責，惟無撤職及降階權責。

二、各級指揮官或主官核定記大過、記過或申誡時，得核予一次或

二次。但志願士兵因酒後駕駛交通工具而肇事者，得一次核予

記大過三次。

三、各級指揮官或主官對所屬編階相同之軍官，授予申誡權。

四、無印信之指揮官或主官對所屬執行懲罰時，應建議其上級有印

信之主官核定發布。

說明：

一、本表刪除。

二、配合現行條文第二條刪除及本法第五十四條第二項授權國防部另定

人員之平時、戰時懲罰權責，爰刪除本表。


